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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中央对北京残疾人事业发展
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告

一、转移支付基本情况

（一）转移支付概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

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2 号）和《财政部关

于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社〔2024〕39 号），财政部分两批向北京市下达 2024 年度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1,400.00
1
万元，其

中，2023 年提前下达 1,291.00 万元，2024 年下达 109.00 万元，

用于“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和“7 岁以上残疾人康复”

两个项目。“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项目主要是为残疾人

机动轮椅车车主发放燃油补贴，弥补残疾人出行成本；“7 岁以

上残疾人康复”项目主要是通过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

为有康复需求的 7 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含视力、

听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

器具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有效改善其功能障碍，

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

1.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项目

1 本报告中相关数据均根据原始数据按照四舍五入原则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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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项目分解下达

2024 年度中央财政资金 654.00 万元，以前年度结余中央资金

8.68 万元，地方资金投入 1.59 万元。按照财政部和中国残联《关

于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的通知》（财社〔2010〕256 号）、

市残联《关于印发〈北京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实施方案〉

的通知》（京残发〔2011〕29 号）等要求，市残联根据中央下

达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绩效目标情况和中国残疾人服务

平台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数据库记载数据，结合北京市各区实际

情况，形成 2024 年度北京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项目经

费预算分配方案，经市财政局批复，分解下达至各区。

2.7 岁以上残疾人康复项目

2024 年，7 岁以上残疾人康复项目分解下达 2024 年度中央

财政资金 746.00 万元，地方资金投入 12,891.99 万元。根据各

区 7 岁以上的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或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数据，按

比例测算制定经费分配方案。各区结合残疾人的实际康复需求，

投入地方资金开展康复服务。

（二）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

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2 号）和《财政部关

于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社〔2024〕39 号），财政部于 2023 年、2024 年分别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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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下达了残疾人康复服务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市残联根据各

区 7 岁以上的残疾人康复服务或辅助器具适配服务需求以及中

央下达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绩效目标情况，结合各区实际，统筹制

定了 2024 年度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一般公共预算）分配方案。

市财政局印发《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补助残

疾人事业发展经费预算的通知》（京财社指〔2023〕2011 号）、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核减 2024 年中央补助残疾人事业发展经费

预算的通知》（京财社指〔2024〕1172 号）和《北京市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补助残疾人事业发展经费预算的通知》（京

财社指〔2024〕1190 号），将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一般公共

预算）资金 1,400.00 万元下达至北京市各区，资金到位率 100%。

同时，为保障完成预期目标，各区投入资金 12,893.57 万元，均

在 2024 年内到位，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北京市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2024 年

度资金总额的全年预算数 14,203.28 万元，全年执行数

13,926.44 万元，预算执行率 98.05%。其中：本年度中央财政资

金全年预算数 1,301.03 万元，全年执行数 1,273.91 万元，预算

执行率 97.92%；“地方资金”全年预算数 12,893.57 万元，全

年执行数 12,643.86 万元，预算执行率 98.06%；“其他资金”

全年预算数 8.68 万元，全年执行数 8.68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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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2024 年全年预算数

564.33 万元，全年执行数 537.2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5.19%，

其中：本年度中央资金全年预算数 554.07 万元，全年执行数

526.9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5.11%。

（2）7 岁以上残疾人康复服务。2024 年全年预算数

13,638.95 万元，全年执行数 13,389.23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8.17%，其中：本年度中央资金全年预算数 746.96 万元，全年

执行数 746.96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4 号》第五条“关于财政国

库集中支付结余不再按权责发生制列支的相关会计处理”有关要

求，预算执行率和预算完成率存在差异。北京市 2024 年度共分

解下达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一般公共预算）1,400.00 万元，

全年执行数 1,273.91 万元，预算完成率 90.99%。残疾人机动轮

椅车燃油补贴项目分解下达 654.00 万元，全年执行数 526.95 万

元，预算完成率 80.57%；各区结合中央资金情况统筹调配，7 岁

以上残疾人康复项目分解下达 746.00 万元，全年执行数 746.96

万元，预算完成率 100.13%。

（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性。按照财政部和中国残联《关于残疾人机动轮

椅车燃油补贴的通知》（财社〔2010〕256 号）、市残联《关于

印发〈北京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京

残发〔2011〕29 号）等文件要求，市残联根据中央下达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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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绩效目标情况和中国残疾人服务平台机动

轮椅车燃油补贴数据库记载数据，结合北京市各区实际情况，形

成 2024 年度北京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项目经费预算分

配方案。按照《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中央财政

残疾人事业补助资金残疾人康复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等

文件要求，根据各区 7 岁以上的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或辅助器具

适配服务数据，按比例测算、研究制定资金分配方案。明确各区

在绩效目标完成的基础上，可将 2024 年中央直达资金统筹用于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和 7 岁以上残疾人康复工作，资金分

配科学规范。

2.下达及时性。财政部于2023年、2024年分两笔下达了2024

年度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预算指标，市残

联收到指标后迅速开展工作，按程序向市财政局报送资金分配方

案，市财政局及时向各区下达了补助资金。

3.拨付合规性。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

金，中央资金分配方案履行市残联三重一大议事程序审议通过，

及时报送市财政局审核批复，按时下达各区，未发现违规将资金

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使用规范性。市残联制定《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

政残疾人事业发展康复专项补助资金使用与分配的通知》《关于

2024 年中央财政补助残疾人事业发展康复专项调整资金使用与

分配的通知》，明确资金分配额度、任务数、支出进度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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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依据《北京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办法》《北京市残疾人康复

服务办法（试行）》《北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管理办法（试

行）》有关要求，为符合条件的 7 岁以上的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

或辅助器具适配服务。

5.执行准确性。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

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在向各区下达中

央财政资金的同时下达各区绩效目标。层层压实绩效管理主体责

任，按要求由各区预算单位开展绩效监控，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较

好。为高质量完成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绩效自评

工作，市残联印发《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

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全市各区残联安排专人牵头

负责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工作，市残联在严格审核各

区《绩效自评表》的同时，抽取密云、石景山和门头沟区开展绩

效自评结果重点复核，进一步提升了北京市中央残疾人事业补助

资金绩效管理水平。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市残联密

切配合市财政局，确保中央财政资金及时下拨，并结合各区地方

资金统筹使用，财政事权划分清晰，支出责任履行到位。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的年度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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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为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主发放燃油补贴，弥补残疾人出行成

本；二是将中央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统筹用于 7 岁以上残

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和辅助器具适配工作，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

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自评结果认为，总体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较好，2024 年度全市累计为 20661 名残疾人提供了机动轮

椅车燃油补贴，弥补残疾人出行成本；有需求的 7 岁以上残疾儿

童和成年残疾人得到康复服务的比例达到 99.99%，实现了“努

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的绩效目标。

（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发放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人次数”指标。2024 年

拟为25159名残疾人提供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截至2024

年底，实际为本市 20661 名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主发放燃油补贴，

完成比例 82.12%，原因是 2024 年燃油补贴实际审核发放时存在

人员死亡、一卡通注销无法拨付、人车证牌不符合发放要求、车

辆注销等特殊情况，导致实际发放数与目标存在差异。

“有需求的 7 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残疾人得到康复服务

的比例”指标。2024 年中央要求为有需求的 7 岁以上残疾儿童

和成年残疾人提供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的人数占全部人数的比

例不低于 85%，市残联将该项指标值提高到 90%，截至 2024 年底，

实际完成值为 99.99%，完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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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效指标完成情况

“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下达补助资金”指标。财

政部分别于 2023 年、2024 年下发了关于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

金预算的通知，市残联按程序向市财政局报送资金分配方案，市

财政局及时将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付至

各区。

“项目完成时间”指标。2024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项目完成时间指标值为 2024 年 12 月底，

实际完成值为 2024 年 12 月底，达到预期目标。

（3）成本指标完成情况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年均补助标准”指标。根据《关

于下达 2011 年残疾人事业补助资金的通知》（财社〔2011〕111

号），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标准为每车每年 260 元，市残

联按照通知要求设置成本指标“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年均

补助标准 260 元/车”，实际完成值为 260 元/车，达成预期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主出行便利程度”指标。年初指标值

为“有所提高”，实际通过发放燃油补贴有效提高了 20661 位残

疾车主的出行便捷程度，达成预期目标。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指标。年初绩效指标值为“有所提

高”。市残联组织各区残联工作人员进行儿童康复、成人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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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器具等业务培训，针对性开展听力言语、肢体、智力孤独症

等不同类别康复机构继续教育培训，保证残疾人康复政策执行水

平，有助提高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水平，达成预期目标。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指标。年初绩效指

标值为“有所改善”。充分利用“爱耳日”“残疾预防日”等宣

传节点，市区两级加强政策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残疾人康复辅

具知晓度和覆盖面，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康复工作的良好

氛围，达成预期目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康复工作）”指

标。年初指标值为不低于 85%，截至 2024 年底，7 岁以上残疾人

康复服务部分实际完成值为 98%，达成预期指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意度（机动轮椅车工

作）”指标。年初指标值为不低于 80%，截至 2024 年底，残疾

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部分实际完成值为 95%，达成预期指标。

三、绩效自评结论

2024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项目进展

较为顺利，其中“发放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人次数”指标

值为 25159 人次，全年实际完成值为 20661 人次，原因是 2024

年燃油补贴实际审核发放时存在人员死亡、一卡通注销无法拨

付、人车证不符合发放要求、车辆注销等特殊情况导致差异，市

残联将持续加强燃油补贴发放的及时性。有需求的 7 岁以上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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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成年残疾人得到康复服务的比例达到 99.99%，实现了“努

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的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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